
 

淮工院〔2018〕48 号  
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淮阴工学院港澳台地区教师管理实施细则》已经 2018 年

第 6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施行。 

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淮阴工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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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更好落实《淮阴工学院港澳台和海外兼职教师聘任管理办

法》（淮工院〔2017〕24 号），充分发挥港澳台地区教师在教学、

科研和管理等工作中的作用，促使港澳台地区教师全面融入学校

事业发展，现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上级有关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

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一章  总体原则 

第一条  港澳台地区教师的管理工作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

的领导，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关于港澳台同胞来祖国大陆创业就业

的相关政策，遵循依法管理、以人为本、优化服务、加强领导、

职责分明的原则，建立港澳台地区教师管理工作的协调、指导、

督促机制。各部门、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、学校在引进港澳台地

区人才方面的配套政策，做好港澳台地区教师管理工作。 

第二条  学校人事处为港澳台地区教师聘任和管理的牵头

部门，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为港澳台教师联络和服务的归口部门，

各相关二级学院为港澳台地区教师日常管理和服务的主体部门，

党委宣传部、教务处、教学评估中心、总务处、财务处、信息化

建设与管理中心、工会、保卫处、后勤服务总公司等相关单位按

照各自职能为港澳台地区教师提供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等有关服

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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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职责分工 

第三条  学校成立港澳台地区教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分

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的副校长担任组长，成员由党委宣传部、人

事处、港澳台事务办公室、教务处、教学评估中心、总务处、财

务处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、工会、保卫处、后勤服务总公司

和相关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组成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

主任由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兼任。 

第四条  人事处负责港澳台地区教师招聘计划的发布、聘

任、入职教育、待遇落实和考核管理等工作。 

（一）根据学校教学、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需要，按需发布招

聘计划，并在港澳台地区发布招聘信息，组织考查与面试。 

（二）签订聘用合同，将港澳台地区教师纳入学校现有教师

体系统一管理。 

（三）负责新入职的港澳台地区教师的报到工作，并对新进

人员进行入职教育，并协助港澳台地区教师报销每年寒假和暑假

各一次的探亲路费。 

（四）港澳台地区教师与学校发生劳动争议，应协商解决；

若未达成调解协议，可依法提请劳动仲裁、法律诉讼。 

第五条 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出入境手续办理、医疗保

险办理、协调组织相关活动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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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按照《中国公民往来港澳台地区暂行管理办法》，

港澳台地区教师入境 24 小时内，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代其到当地

公安派出所办理暂住登记手续。 

（二）及时向港澳台地区教师介绍祖国大陆情况以及教育

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令和有关规定，帮助其了解祖国大陆、了

解学校，督促其自觉国家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。 

（三）按照《外籍及港澳台来华人士综合医疗保险》的要

求，帮助港澳台地区教师做好聘期内的投保工作。 

（四）组织港澳台地区教师参与台商论坛、庆祝节日等主题

活动。 

（五）关注港澳台地区教师的思想、工作和生活动态，帮助

他们解决实际问题。掌握港澳台地区教师外出动向，特别是他们

离开淮安市进行的活动情况。 

第六条  教务处负责港澳台地区教师的教学指导、教学组

织、业务培训等工作，协调相关部门、二级学院共同实施教学过

程管理。 

第七条  教学评估中心负责组织开展教学业务专题研讨、

教学咨询，实施教学质量监控、业务培训、考核评价、督导等有

关工作。 

第八条  党委宣传部负责思想宣传、网络舆情引导和对外

新闻宣传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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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总务处负责港澳台地区教师的公寓安排与修缮等

工作。 

（一）安排公寓住房，配用基本的家具和家电，做好入住前

的卫生保洁工作。 

（二）公寓入住前检查水、电、气等基本生活保障；公寓入

住时，讲解和说明公寓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；港澳台教师

离职时，检查公寓内各项家具家电是否丢失或损坏。 

（三）协调解决公寓水管、家具、家电等设备的维修工作。 

（四）定期对公寓进行安全隐患排查。 

（五）校医院为港澳台地区教师就诊提供绿色通道。 

第十条  相关二级学院严格按照要求督促港澳台地区教师

履行教师职责，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。 

（一）为港澳台地区教师配备工作、生活助手，提供工作和

生活的便利。 

（二）严格执行学校有关规定组织教学，制定教学大纲、教

学计划等教学材料。在教育教学过程中，鼓励港澳台地区教师引

进境外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，充分吸收港澳台地区教师优

质的教学经验、教学方法。做好港澳台地区教师相关教学资料的

收集、归档和利用。 

（三）充分挖掘港澳台地区教师的科研能力，鼓励其以学校

名义发表学术论文，协助其申报科研课题，开展学术科研交流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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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 

（四）根据港澳台地区教师的业务特长，组织其参与业务培

训、教研活动、课程开发、学生辅导、竞赛指导等活动，并协助

拓展对外合作交流。 

（五）组织港澳台地区教师参加学院、教研室、学科组组织

的各项学习和业务活动。 

（六）畅通信息沟通渠道，及时了解港澳台地区教师的思想

动态，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。做好港澳台地区教

师外出（特别是离开淮安市）以及节假日外出与返台的请假审批

手续，严查教师脱岗情况。 

第十一条 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负责办理新入职教师的

校园一卡通、公寓网络维护等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 财务处负责办理新入职教师工资银行卡。 

第十三条  工会负责节日慰问等活动，牵头解决港澳台地区

教师子女入学问题。 

第十四条  保卫处做好安全保卫的相关工作。 

第十五条  后勤服务公司负责水、电、门窗修缮以及入住前

的室内保洁和宿舍公共区域的日常清洁等物业管理工作。 

第三章  基本要求 

第十六条  港澳台地区教师入职淮工、服务淮工、奉献淮工

的基本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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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遵守祖国大陆各项法律法规、校纪校规，恪守职业道

德，尽心尽责履行合同中所规定的各项义务。 

（二）爱岗敬业，钻研业务，认真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，接

受所在单位的工作管理、业务指导、检查和评估，以高度的事业

心和责任感投入到本职工作中。 

（三）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师培训、业务学习、教研活动

和各项比赛，努力提高业务素质和能力。 

（四）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，维护祖国统

一、维护民族团结，严禁开展或参与一切违法活动，严禁做出任

何损害学校的行为。 

（五）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及作息时间，3天以内假期

由所在学院（部门）审批；3-7 天假期经部门同意后报人事处审

批；超过 7天经部门同意后，由人事处报学校审批。无论因公考

察还是因私出游，只要离开淮安市，都要提前告知所在学院（部

门）和港澳台事务办公室。平时外出以及法定节假日外出（离开

淮安市）与返台必须履行请假手续，手续完备后方可离开学校。 

（六）遇到重要性的突发事件，必须在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或

报送信息至港澳台事务办公室。 

第四章  组织实施 

第十七条  健全工作网络。建立港澳台地区教师相关的管理

制度，明确各层级、各环节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，形成学校党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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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领导、相关职能部门协调指导、二级学院组织实施的长效机

制。 

第十八条  落实工作责任。强化工作落实，对工作不到位或

出现严重失误的个人与单位实行责任追究。 

第十九条  强化信息沟通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以及相关二级

学院要与港澳台地区教师保持经常性联系，在工作、学习和生活

上全面关心他们。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要定期向省、市台办和校领

导及时通报信息。 

第二十条  本细则由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

日起实施。《淮阴工学院港澳台地区教师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淮工院〔2017〕188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 

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淮阴工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月 23日印发 
 


